
引言

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是一种用于测量汽车或货车

载重量的电子设备，可以快速、准确地测量车辆的

重量，广泛应用于物流、采矿、制造、废物处理和

交通管理等行业。固定式电子汽车衡通常安装在混

凝土基础上，适用于长期使用，其核心部件包括：

称重传感器、称重显示仪表、秤体，并根据不同类

型的秤体安装要求，选配满足其承载力要求的基础

（可能包括预埋件或安装框架等），大类归属于非

自动衡器。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型式评价试验依据

JJF1834-2020 《非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要求》进行，

检定依据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开展。

随着称重传感器制造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快

速发展，以及计量法规的完善，目前固定式电子

汽车衡的制造水平同其他新技术一样，得到了快速

发展。各主流衡器制造商自主创新，陆续推出各类

新产品，如数字式电子汽车衡、智能诊断衡器系统

等。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核心技术实现主要围绕称

重传感器和称重显示仪表展开。在机械结构上，主

要针对各行业使用特点，对秤台结构进行强度、刚

度等整体优化设计，对限位结构进行局部优化设

计，从而提升安装和后续的使用维护便捷性，以此

达到长期使用的需求。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应用特

点使其主要故障率集中在电气部分如：称重传感器、

电缆连接、接线盒和称重显示仪表上，而秤台结构

及基础条件基于制造工艺及施工技术的成熟性和可

靠性保障，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稳定应用。

1  现状分析

在日积月累的计量检定过程中，基层检定员发

现如下几个问题：

（1）固定式电子汽车衡即使使用了10 年以上，

秤体和基础状态仍然良好，但是称重传感器和称重

显示仪表会由于损坏或其他原因导致不再适用。

（2）原制造企业的产品已经退市甚至制造企业

关闭，或原有的技术配置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最新要

求。

（3）用户存在私自让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经销商

（维修商）对秤体进行加长、扩大最大秤量等行为。

目前，有相当多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用户在

确认秤台主体结构状态良好的条件下会对称重传

感器和称重显示仪表等一些关键零部件进行替换或

升级，以达到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整体技术指标符

合使用要求的目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通过改装，

无需更换秤体和投资新的基础可延长其整体使用年

限，在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节约用户预算等

方面的确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

如何确保改装后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符合相关管理

要求，尤其是杜绝借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维修改装名

义在内部加装作弊设备，值得我们思考。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在2023 年下半年针对电子计价秤作弊现象

开展了专项综合整治工作，事实上，目前固定式电

子汽车衡维修改装后的作弊现象也十分普遍。

2  检定难题

新修订的《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在2023

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改装现状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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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市场上已经大量存在的改装固定式电子汽车衡，其改装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改

装乱象频出，改装后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计量性能得不到保障等现象，探讨制定一套针对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改

装的计量技术规范的可行性，以期对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改装进行明确规定，统一改装方法，推动其改装过程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使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改装的实施及其计量监督的执行均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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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 月16 日公布，2023 年6 月1 日起施行：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造以销售为目的的计量

器具新产品，应当遵守本办法”和第三条“生产者以

销售为目的的制造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

录》，且监管方式为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新产品的，

应当经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型式批准后，方可投入

生产”。这两条规定了《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

适用的范围：“以销售为目的”的计量器具“新产品”。

笔者认为：一方面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改装的对象

是已经安装在客户现场的电子汽车衡，它并不属于

新产品。另一方面改装是客户委托的自主行为，改

装后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是客户自身使用，并不是

以销售给他人为目的，所以此类改装是否可以理解

为不受《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的约束而无需申

请型式评价。

对于市面上已存在的此类改装设备，基层检定

员在执行检定时面临各类难题：

（1）改装设备在执行检定时如何在确认设备计

量性能满足要求的同时也能确保设备符合其他计量

管理要求。

（2）改装设备的名称、厂家、编号等如何进行

计量器具的识别管理？改装前后是否需要进行追溯？

（3）改装设备的计量参数如何合理设定？用户

如需基于改装后的技术配置重新设定最大秤量、分

度值等参数，将会和原设备铭牌内容不一致。

（4）改装设备是否可以更换铭牌？是否可以

为改装后的设备提供新的铭牌？如果可以提供新铭

牌，新铭牌的设备编号和老铭牌的设备编号是否需

要建立对应关系？老铭牌如何处理？

3  建议

针对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改装目前没有建立明

确的规范（标准），在对照现有条款执行时，由于各

地理解的差异和实际上的管理难度，对目前市场上

已经大量存在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改装缺少统一

的科学管理，对用户设备的使用和计量监督管理的

进行都造成一定的困难和风险。鉴于目前固定式电

子汽车衡巨大的市场保有量，如果能对固定式电子

汽车衡改装进行明确规定，使改装的实施以及计量

监督的执行均有据可依，不仅填补目前计量规范（标

准）的空白，也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衡器计量监督

管理水平的提升。

当前，国内开展固定式电子汽车衡改装活动虽

然较多，但缺乏统一的相关技术文件来对固定式电

子汽车衡改装进行科学管理。有些衡器制造企业不

仅仅对本单位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进行改装，也会

对其他单位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进行相应的改装。

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众多的衡器经营个体户，也会

对固定式电子汽车衡进行改装。改装技术、人员水

平参差不齐，改装乱象频出，改装后的固定式电子

汽车衡计量性能得不到保障，因此笔者建议：

（1）在相关技术规范（标准）中增加固定式电

子汽车衡改装的技术内容，或单独制定一套针对固

定式电子汽车衡改装的相关计量技术规范（标准）。

相关技术内容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现有经验和规范

并结合我国的汽车衡应用现状进行优化编制，对固

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改装过程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

体技术要求。比如，美国国家计量大会（NCWM）发

布的 Publication 14 -《美国国家型式评价程序：技术

政策、检查清单和测试程序》中，对衡器改造的相

关技术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可操作性较强，可以

用来借鉴。

（2）对改装后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新铭牌作

出明确限定，确保改装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3）规范中还应包含，对改装后的固定式电子

汽车衡的计量参数和性能要求，并规定相应的检测

方法。

以上建议如能落实，可有效指导固定式电子汽

车衡的改装工作，统一改装方法，推动改装过程的

规范和标准化，保障改装后的固定式电子汽车衡的

计量溯源准确性，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制要求，从而

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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